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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9956]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建筑工程规模不断扩大，由此产生的废弃料数量与日俱增。传统处理方式多以填埋、堆放为主，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可能对周边土壤、水源等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与此同时，建筑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持续旺盛，过度开采天然资源又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困境。当前，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缺乏统一、完善的标准规范，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在废弃料分类、处理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再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市场认可度低，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另一方面，相关技术研发相对滞后，废弃料再生利用技术成本较高，部分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稳定性不足，限制了其商业化进程。
因此，开展标准的研制。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准则项目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从资源节约角度来看，通过将废弃料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建筑材料，能够有效减少对天然资源的依赖，缓解资源短缺压力，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环境保护方面，减少废弃料的填埋和堆放，可降低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因开采和加工天然资源带来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从行业发展角度而言，准则的制定将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再生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建筑行业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建筑工程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在对我国现有建筑工程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建筑工程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建筑工程市场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建筑工程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明确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准则》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准则》（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浙江林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浙江林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程管理领域的专业企业，凭借深厚的行业经验与卓越的技术实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工程管理服务。公司业务涵盖项目规划、设计咨询、施工监理、成本控制等多个环节，以精细化管理、创新化思维，助力各类工程项目高效、安全、顺利推进。作为牵头单位，公司为标准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支持。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2025年4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bookmark: _Toc16067]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南》和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TCS 2009版进行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6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9629783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过程循环、再生利用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
2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96297836][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23 废钢铁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22529 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利用管理规范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9408 废弃木质材料分类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T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CJJ/T 43 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程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 253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104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T 24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JTG/T 5521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SB/T 10900 废玻璃分类
SB/T 11108 废玻璃回收分拣技术规范
SB/T 11149 废塑料回收分选技术规范
3　 [bookmark: _Toc196297837][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地废弃物 construction waste
施工现场施工时产生的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对环境不产生危险伤害的各类废弃物总称。
3.2　 
源头利用 source utilization
在设计与施工时，通过分析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排放产生的过程进行优化设计和施工组织措施，从源头减少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的产生数量。
3.3　 
工程垃圾 engineering waste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料。
3.4　 
拆除垃圾 demolition waste
施工现场因拆除行为而产生的垃圾。
3.5　 
装修垃圾 decoration waste
施工现场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弃物。
3.6　 
再生产品 recycled products
以工地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再生材料和制品。
3.7　 
工地废弃物处理 construction waste disposal
对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进行收集、分类、处理、转运输、再利用的全过程。
4　 [bookmark: _Toc196297838]基本要求
4.1　 施工现场内的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应遵循“源头利用、分类管理、就地处置、排放控制”的原则。
4.2　 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科学决策，宜避免或减少项目施工中变更建设内容和设计方案造成工地废弃物的增加。
4.3　 建设单位应明确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的目标和措施，并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收集、分类、存放、处置费用纳入工程概算，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
4.4　 设计单位应进入现场考察循环再生利用要素，设计中宜采用能够实现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创新设计、施工技术与装备应用。
4.5　 设计单位设计时应进行优化选型，优先选用装配式建筑。
4.6　 设计单位应与施工单位协同配合，设计深度满足施工需要，减少施工过程设计变更，实行建筑、结构、机电、装修、景观等专业一体化、标准化设计，并明确再生产品的使用部位和技术指标。
4.7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管理体系，编制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专项方案，确定循环再生利用目标，明确职责分工，结合工程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术、管理和保障措施。
4.8　 施工单位应建立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管理处置公示制度，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工地废弃物收集、分类、存放、处置各责任单位。
4.9　 监理单位应将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施工作为专项监理内容，审核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专项方案并监督施工单位落实。
4.10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协同现场施工，定期组织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工作和任务目标的检查，提高从业人员工地废弃物管理意识。
4.11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应就地收集、分类、存放，对于能现场处置和再利用的工地废弃物可进行处置和利用。对于无法实现现场处置和再利用的工地废弃物可委托符合要求的工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处置。
4.12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和资源化利用应采用技术可靠、经济合理的技术和工艺。
4.13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收集、分类、存放过程中不应混入生活垃圾、污泥和危险废物等。
5　 [bookmark: _Toc196297839]过程循环
5.1　 一般要求
5.1.1　 施工单位应结合施工实际编制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专项方案，包含工地废弃物类别、数量预估、分类处置途径、排放控制和就近利用等内容。
5.1.2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的源头利用应采取施工图纸深化、施工方案优化、先进建造技术、永临结合、周转材料重复利用、施工过程管理等措施。
5.1.3　 施工单位应在图纸会审时与设计单位沟通，避免或减少施工过程中拆改、变更产生工地废弃物。
5.1.4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施工进度计划，对使用材料的采购、进场时间和批量、维护以及合理使用进行统筹安排。
5.1.5　 施工过程中应开展精准施工和标准化施工，减少因施工不当导致的后续剔凿、切割和返工作业产生工地废弃物。
5.1.6　 具备工地废弃物就地处置能力的施工现场，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根据场地条件，合理设置资源化利用场站对工地废弃物进行分类、加工、产品储存。
5.1.7　 施工过程应落实工地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储存和加工制度。
5.1.8　 施工现场办公用房、宿舍、工地围挡、大门、工具棚、安全防护栏杆等临时设施，宜采用可周转的标准化设施。
5.1.9　 结合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全过程管理机制，有条件的施工单位宜采用数字工地管理平台，实现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管理。
5.2　 工程渣土
5.2.1　 工程渣土应根据土层、类别、特性确定用途并设置堆放场区，可用于工程回填、场地覆盖、园林绿化等，工程场地的表层耕植土优先用于园林绿化。
5.2.2　 工程渣土用作回填材料应根据工程项目的回填需求和部位选择相应类别，并符合以下要求：
—— 直接作为填料的工程渣土应满足工程项目的填料性能要求，不满足时，应采取改良处理措施；
—— 市区内内河河堤、土石坝的内侧闭气土可采用渗透性低的淤泥或淤泥质粘土；
—— 用作压实填土地基的工程渣土，其类别和特性应满足GB 50007的要求；
—— 大型填方工程可选用有利于保持填方边坡稳定的粉砂土、卵砾石等。
5.2.3　 工程渣土用作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封场用土应根据封场土层构造选择相应类别，并符合以下要求：
—— 工程渣土可用作封场土底部的基础层，基础层作为排气层使用时，应采用渗透性大的卵石、圆砾等石材；
—— 封场的阻隔层，应采用渗透性低、密封性能良好的淤泥、粘土等。
5.2.4　 工程渣土用作生产骨料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 优质的粉砂、砂土，经筛选、清洗工艺除泥后，其性能满足GB/T 25176的要求时，可用作制备混凝土、砂浆的细骨料；
—— 砾石、卵石及岩石等经除泥、破碎、筛选后，其性能满足GB/T 25177的要求时，可用作制备混凝土的粗骨料；
—— 非单一土性的工程渣土，经破碎、筛分、分离、清洗工艺处置后，可用作制备混凝土、砂浆的粗骨料和细骨料。
5.2.5　 采用清洗工艺生成的泥浆，应配备泥水分离设备系统，泥水分离系统可采用压滤法进行处置，经浓缩压滤系统处理后的物料（泥饼）含水率不宜大于30%。
5.2.6　 淤泥、淤泥质土、粘土、页岩以及浓缩、压滤后的泥饼等外运处置，当用于生产陶粒、烧结再生砖和砌块时，其焙烧宜优先采用连续化、烧成时间短、热利用率高的隧道窑生产工艺。
5.3　 工程泥浆
5.3.1　 工程泥浆经固化、脱水处理后，泥饼可用作回填、场地覆盖或制备再生产品。
5.3.2　 不同土层形成的工程泥浆宜分类处置，处置前应获得泥浆物理组成、重度、含水率、黏度、含砂率、胶体率、失水率、酸碱度等指标。
5.3.3　 工程泥浆处置工艺应符合以下要求：
—— 粉土、粉砂等土层中形成的工程泥浆，含渣量较大时，应预先分离工程泥浆中的土渣；
—— 按泥浆的浓度、颗粒组成，可添加适量的絮凝剂等化学药剂；
—— 根据场地条件、泥浆种类等选择适宜的固化、脱水技术。
5.3.4　 有条件的施工单位应对施工现场进行工程泥浆资源化利用，设置收集管网、沉淀池、分离装置、脱水装置、固化处理站、泥饼堆场等设施。
5.3.5　 工程泥浆集中处置时应配备成套的泥浆处置设备，处置过程应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5.3.6　 工程泥浆处置后形成的泥饼，应进行对应用途的有害物质检测，检测合格或无害化处理后予以再生利用，并符合以下要求：
—— 外运到市内资源化利用场站或有条件的烧结企业，用于生产烧结再生砖和砌块；
—— 就地回填或外运用作覆盖用土，用于回填或覆盖用土时，其含水率不宜大于30%。
5.3.7　 工程泥浆分选后形成的砂、石骨料，用作再利用的粗、细骨料时其性能应符合GB/T 25177和GB/T 25176要求。
5.4　 工程垃圾
5.4.1　 工程垃圾中的废弃混凝土宜优先用于生产再生骨料，废弃沥青混合料宜用于生产再生混合料；废弃模板根据材质应分类回收，竹木材质宜用作再生板材、纸张或生物质燃料等的原材料。
5.4.2　 废弃的工程桩桩头、基坑支撑、道路混凝土宜按强度等级分类利用，根据再生产品性能要求选用相应的处置工艺，工程现场具备就地处置条件时，可现场加工成再生骨料，就地利用。
5.4.3　 沥青混合料宜通过冷再生、热再生、全混合再生、再生等方式进行再利用，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 回收的沥青路面材料应及时处置，避免长期堆放、结块；
—— [bookmark: _Hlk196299811]沥青混合料的再生方式分为拌热再生、拌温再生、拌冷再生和现场热再生、现场冷再生，沥青路面材料符合JTG/T 5521和CJJ/T 43的要求。
5.4.4　 道路维修、改建时现场铣刨的旧沥青混凝土宜采用沥青路面再生技术就地热再生或冷再生后生成路面沥青混凝土，现场无法就地利用时，旧沥青混凝土也可分类收集外运至沥青混合料拌合厂，经破碎、筛分后作为沥青混合料的原材料。
5.4.5　 废弃混凝土、废弃沥青混合料用于回填时应根据填方工程的填料粒径要求，经破碎处置形成再生填料后回填，也可作为桩体填充材料使用。
5.4.6　 废模板分为废弃竹木模板、塑料模板、钢或铝合金模板、复合模板等，其再生利用应符合GB/T 50743的要求。
5.4.7　 废木材的再生利用应符合GB/T 22529和GB/T 29408的要求。
5.5　 拆除垃圾
5.5.1　 拆除垃圾的利用宜符合以下要求：
—— 废弃混凝土、砂浆、石材、砖瓦、陶瓷等用于生产再生骨料；
—— 废弃沥青混合料用于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
—— 废弃金属、木材、玻璃、塑料等根据材质分类回收利用。
5.5.2　 砖瓦、砂浆、陶瓷等宜采用一级破碎工艺处置，采用粉磨工艺时，前端应设置除铁、金属探测报警装置。
5.5.3　 砖瓦粉磨工艺，应符合以下要求：
—— 粉磨设备应根据设备产能、易磨性、耗能指标以及再生产品细度等要求确定；
—— 磨机在进、出料口应设置锁风装置；
—— 砖粉收集应选用收尘效率高的气箱式脉冲布袋收尘器；
—— 材料储存仓的仓顶、仓底以及输送设备转运点均应设置收尘装置。
5.5.4　 工地废弃物中砖瓦组分含量较大时应根据再生材料的质量要求设置分选系统。
5.5.5　 拆除垃圾组分中轻质物料含量较大时应设置风选工艺，可通过加大分选工艺的循环次数和破碎物料的分选频次提升轻质物料的分选效果。
5.5.6　 废砖瓦、陶瓷、砂浆的再生利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 在拆迁现场就地处置作为工程回填材料、桩体填料及软土地基处理材料；
—— 用作再生填料时应通过破碎筛分处置工艺获得满足工程项目填料要求的粒径；
—— 外运可作为非烧结再生砖、烧结再生砖、砌块和墙板的原材料；
—— 废砖瓦经分选、破碎、粉磨工艺处置达到一定细度后作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复合掺合料。
5.5.7　 [bookmark: _Hlk196299848]废金属、废塑料和废玻璃的再生利用应符合GB/T 4223、SB/T 10900、SB/T 11108、SB/T 11149的要求。
5.6　 装修垃圾
5.6.1　 装修垃圾的利用宜符合以下要求：
—— 废弃混凝土、砂浆、石材、砖瓦、陶瓷等用于生产再生骨料；
—— 石膏、加气混凝土砌块等轻质材料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或预拌砂浆掺合料；
—— 废弃金属、木材、玻璃、塑料等根据材质分类回收利用。
5.6.2　 堆放的装修垃圾应及时处置，袋装装修垃圾，应预先破袋且袋内的固体废弃物残留率不应大于5%。
5.6.3　 装修垃圾应进行轻质物料重量比例组分分析，轻质物料分选应符合以下要求：
—— 装修垃圾处置前通过优选机械分选、机器人等方式拣选杂物；
—— 装修垃圾处置过程设置多级风选和筛分设备，分离轻质物料。
5.6.4　 装修垃圾处置后形成的再生骨料，当其轻质物料含量不满足再生产品要求时可选用风选或浮选等工艺予以分离。
5.6.5　 装修垃圾中的废弃混凝土、石材、砖瓦、陶瓷、砂浆，其再生利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 装修垃圾用于生产再生混凝土、再生砂浆时采用清洗工艺；
—— 废弃石膏、加气混凝土砌块等轻质材料经分选、破碎、粉磨后可作为非烧结砖、砌块的掺合料。
5.7　 冬期施工
5.7.1　 施工现场进入冬期后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及越冬维护等工地废弃物处理方法应符合JGJ/T 104的要求。
5.7.2　 冬期施工工地废弃物处置应编制冬期施工专项方案。
5.7.3　 工程渣土进行冬期施工前应探明施工地点的地下水位高低及渣土的分类、含水率、重度、冻胀特征等参数并根据天气温度采取不同防冻胀措施。
5.7.4　 工程渣土用作回填时不应含有直径大于150 mm的冻土块，且其含量不应超过30%，铺填时冻土块应分散回填并逐层夯实。
5.7.5　 工程渣土用作室内地面垫层下回填的土方时填料中不应含有冻土块，并应及时夯实，填方完成后至地面施工前应采取防冻胀措施。
5.7.6　 施工现场的填方和排水沟的边坡加固修整不宜采用冻结后工程渣土回填，边坡加固修整时宜在解冻后进行。
5.7.7　 冬期施工处理工程泥浆应对收集管网进行保温包裹，保温层的厚度应保证管网内的泥浆的温度不低于5℃。
5.7.8　 冬期施工现场工程泥浆池或封闭容器应采取防冻胀措施，地下水位过高时采取必要的降水措施。
5.7.9　 施工现场处理工程泥浆的分离装置、脱水装置和固化处理站可采取加入防冻剂或包裹保温材料的方式进行防冻，加入的防冻剂不应污染工程泥浆拌和水并不应对周围现场造成污染。
5.7.10　 冬期施工处理有机工程垃圾时宜采用暖棚法进行处理，并保证暖棚内的温度不低于5℃。
5.7.11　 冬期处理拆除垃圾时应采用防止金属类工地废弃物在过低温度下对人身造成的致冷伤害。
5.7.12　 冬期不宜在低于-35℃条件进行拆除垃圾、废弃混凝土、废弃砂浆的再生粗细骨料的剥离作业和石材、砖瓦、陶瓷的粉磨作业。
5.8　 越冬维护
5.8.1　 对于施工现场有取暖要求的工地废弃物处理管网、装置和设备场站在入冬前均应编制越冬维护方案。
5.8.2　 进入越冬期之前，应依据施工现场的工程地质、水文、当地气温温度、地基土冻胀特征和最大冻结深度等资料制定越冬保温维护措施。
5.8.3　 越冬工程保温维护宜就地取材，保温层的厚度应由热工计算确定，符合JGJ/T 104的要求。
5.8.4　 越冬维护工程的门窗洞口封闭宜采用多次周转、可重复利用的保温防风材料。
5.8.5　 基础防冻保温方式宜选用不产生工地废弃物并可重复利用的材料。
5.8.6　 冬期施工的负温混凝土达到受冻临界强度前的保温防风防雪覆盖材料宜选用可多次使用、可回收定型保温毯或不产生回收垃圾的保温材料。
5.8.7　 越冬维护期间采用的各类热源管网宜采用工厂定型的预制保温管材。
5.8.8　 施工现场和建（构）筑物周围应做好排水作业，地基和基础不应被水浸泡，工程泥浆不应倒入建（构）筑物地基和基础中。
5.8.9　 山区坡地施工现场入冬前应根据地表水流动的方向设置截水沟、泄水沟。不应在建（构）筑物底部设置暗沟和管沟疏水。
5.8.10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处理设施、场地应采用防止冻土膨胀措施，根据地市所处的地区气候及冻土条件进行设置并计算保温材料厚度，覆盖防水材料选型、冬期防雨雪保护层选择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对冻土层冻深减少宜为1.0 m～1.5 m。
5.8.11　 越冬维护期间施工现场的所有水管管网应排空。
5.8.12　 越冬维护期间，施工单位应制定施工现场用电、防火、安全环保等责任制，并应有专职人员值班负责越冬维护施工现场安全。
5.8.13　 越冬期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对各类越冬使用可重复利用的材料进行收集、分类、再利用或储存，对不能重复使用的拆除材料可按其相应的性质进行收集、分类转运至再生利用单位进行处置。
6　 [bookmark: _Toc196297840]再生利用
6.1　 一般要求
6.1.1　 施工单位应制定包括工地废弃物具体分类，分时段、分部位、分种类收集存放要求的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分类收集与存放管理制度，有多个单位同时施工的现场应在各自的施工区域内建立工地废弃物管理责任制和进行台账管理。
6.1.2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应根据来源、种类和资源化利用要求分类存放并符合以下要求：
—— 工地废弃物宜采取有罩棚、潮湿喷雾的棚内封闭堆放方式；
—— 露天堆放时应及时苫盖，喷雾，不应扬尘污染环境；
—— 装修垃圾应采取顶部遮盖或室内堆放方式；
—— 堆放高度应满足堆场地基承载力要求宜不高于3.0 m。
6.1.3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运输倾倒应符合以下要求：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随意运输、倾倒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
—— 对于不能进行现场处置和就地利用或无法设立资源利用化场站的现场，垃圾外运时应由核准的从事工地废弃物运输服务的企业运输；
—— 外运工地废弃物离开现场时，填写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出场统计表，分类堆放的工地废弃物应分别运输。
6.1.4　 工地废弃物堆放和外运时，估算堆放体积和运输车装载量不应超体积堆放超载运输。
6.1.5　 施工现场出入口宜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实时监控运输车辆，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配备专人清洗车辆。
6.1.6　 施工现场必要的工地废弃物外运应符合以下要求：
—— 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宜采用密封式货车运输；当采用非密封式货车时其装载高度不可超过车辆槽帮上沿并遮盖严实；
—— 废弃泥浆运输采用密闭式罐车。
6.1.7　 工地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宜以现场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为主、非资源化利用为辅的方式。
6.1.8　 施工现场设置的资源化利用场站应配备独立的质量检验部门和专职检验人员，健全质量检验管理制度，配备经过检定合格、符合使用期限的相应检验检测设备。
6.1.9　 施工现场设置的资源化利用场站加工的产品应明确标示相应类型的再生材料或有再生材料的标识信息。
6.1.10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再生原材料和再生产品的放射性要求应符合GB 6566的要求。
6.1.11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应按成分进行资源化利用，符合以下要求：
—— 渣土类工地废弃物可作为制砖和道路工程回填等用原料；
—— 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可作为再生建材用原料；
—— 废沥青可作为再生沥青原料；
—— 金属类工地废弃物可按原用途使用。
6.2　 收集
6.2.1　 工程渣土根据土层、类别、土壤性质分类收集，符合以下要求：
—— 表层耕植土应剥离，不应和其他土类、工地废弃物混合；
—— 可用作建筑原材料的粉砂（土）、砂土以及卵（砾）石、岩石等应分类收集。
6.2.2　 工程泥浆应通过施工现场设置的泥浆池或封闭的容器收集、存放，未经处置的泥浆不应就地或随意排放，泥浆池及封闭容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 泥浆池应采取防渗漏措施；
—— 封闭容器内外表面采取除锈、防腐措施，并具有良好的封闭性能。
6.2.3　 规模较大的建设工程，采用泥浆池分离较为困难时宜预先固化处理。
6.2.4　 施工现场粉末状工地废弃物应采用封闭容器收集、存放，并采取防污染措施。
6.2.5　 工程垃圾应根据建设工程资源化利用专项方案实施分类收集，符合以下要求：
—— 工程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方案应在建设工程施工前编制完成；
—— 桩基工程的工程桩桩头、基坑工程的临时支撑可统一收集，现场破碎、分离混凝土和钢筋时应分类堆放；
—— 道路混凝土或沥青混合料应单独收集；
—— 其他工程垃圾不应与工程桩桩头、支撑或道路混凝土、沥青混合料混杂；
—— 根据工程垃圾堆放尺寸及质量，采用人工、机械和机器人相结合的方法科学收集。
6.2.6　 拆除垃圾应根据拆除工程资源化利用专项方案实施分类收集，符合以下要求：
—— 拆除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方案应在拆除工程施工前编制完成；
—— 建筑物拆除前应清空内部设施、设备、家具等物品；
—— 附属构件（门、窗等）可先于主体结构拆除并分类堆放；
—— 拆除的混凝土梁、柱、楼板构件或其他预制件可统一收集；
—— 砖瓦宜分类堆放，完整的砖瓦可再利用或再生利用；
—— 根据拆除垃圾堆放尺寸及质量，采用人工、机械和机器人相结合的方法科学收集。
6.2.7　 装修垃圾不应与生活垃圾混杂，其分类收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 较大的装修工程应在施工前编制完成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方案；
—— 住宅装修合同应明确业主、施工单位关于装修垃圾分类收集的职责；
—— 装修垃圾应袋装收集；
—— 无机装修废料（混凝土、砂浆、砖瓦、陶瓷等）不应与有机杂物、金属等混杂；
—— 住宅小区应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点或应装入专用收集槽、车待处置；
—— 非住宅装修工程的装修垃圾应分类、集中堆放。
6.3　 分类和存放
6.3.1　 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分类，应符合以下要求：
—— [bookmark: OLE_LINK1]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按CJJ/T 134分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饰垃圾；
—— 施工现场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按材料的化学成分可分为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混合类；
—— 各类施工现场工程垃圾范围分类应符合以下要求：
 金属类工程垃圾包括废弃钢筋、铜管、铁丝等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废弃物质；
 无机非金属类工程垃圾包括新拌混凝土、新拌砂浆和水泥浆等流态废弃物，天然石材、硬化混凝土、硬化砂浆、烧土制品、砂、石、硅酸盐制品、陶瓷和玻璃等固体废弃物；
 混合类工程垃圾指除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以外的轻质金属夹芯板、石膏板等固体废弃物。
—— 施工现场末端处理具备各类工地废弃物利用条件时，应按照末端余下的各类工地废弃物材料的特点分别利用且不应混用。
6.3.2　 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分类与存放，应符合以下要求：
—— 结合土方回填对土质的要求及场地布置情况，规划现场渣土暂时存放场地；
—— 对临时存放的工程渣土做好覆盖并确保安全稳定；
—— 施工时产生的泥浆应排入泥浆池集中存放，泥浆池宜用不透水、可周转的材料制作。
6.3.3　 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分类与存放，应符合以下要求：
—— 设置工程垃圾和拆除堆放相对固定收集点用于临时堆放；
—— 设置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混合类等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的堆放场地，用于垃圾外运之前或再次利用之前临时存放；
—— 易飞扬的垃圾堆放场地应封闭喷雾，垃圾堆放场地宜采用可重复利用率高的材料建造；
—— 垃圾堆放场地周边应设置明显的、易于辨识的标识标牌，并采取喷淋、覆盖等防尘措施。
6.3.4　 施工现场应设置工地废弃物存放场地，符合以下要求：
—— 设置分类存放标识牌；
—— 具备分拣、加工、存放的功能；
—— 高于周围场地不少于150mm并设置排水措施；
—— 在施工全周期内存续，其选址应便于工地废弃物清运并随施工部署变化及时调整；
—— 工程渣土存放场地选址时宜结合回填工程对土质的要求及场地布置情况合理规划，渣土存放时应及时覆盖。
6.3.5　 采用封闭容器存放施工现场工地废弃物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 容器内外表面均采取防锈、防腐措施，容器外表面光滑平整，色泽均匀，无波纹、划痕、杂质、气泡和裂纹等缺陷；
—— 容器连接、焊接牢固，焊缝平整，无烧穿、裂纹、气孔、夹渣等缺陷；
—— 密闭性能良好，在收集存放过程中无臭气散发、垃圾飘撒、污水渗漏等现象；
—— 有足够强度、刚度，无变形、无损坏。
6.4　 处置和利用
6.4.1　 施工现场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经处置后的利用，宜符合以下要求：
—— 工程回填；
—— 生活垃圾填埋场覆盖用土；
—— 工地各类填埋；
—— 其它资源化利用。
6.4.2　 施工现场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经收集、分类、加工、处置后的利用，宜符合以下要求：
—— 作为混凝土、砂浆再生骨料；
—— 作为抹灰砂浆与砌筑砂浆的掺合料；
—— 原位金属利用；
—— 回填利用；
—— 填埋处置；
—— 其它利用。
6.4.3　 施工现场装饰装修垃圾经收集、分类、加工与处置后的利用，宜符合以下要求：
—— 作为装饰材料的原位利用；
—— 重新处置后作为原料利用；
—— 其它利用。
6.4.4　 施工现场难以就地利用的工地废弃物应采取合法的方式外运并采取相应的防污染、防腐及环保措施，对不能就地利用的废旧钢材、旧模板、废旧塑料等交专门回收公司进行加工和资源化处理，不能进行再生利用的部分装修垃圾等应运至焚烧站进行热回收。
6.5　 现场再生料加工
6.5.1　 施工现场应对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混合类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分别分类后统一加工。
6.5.2　 金属类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可采用调直、压平、闪光焊、对焊、弧焊、冷连接、套筒连接等方式或根据收集的各类不同金属按其性质进行加工再生利用。
6.5.3　 无机非金属类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可采用破碎、剥离、球磨等加工方式形成再生料。
6.5.4　 混合类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再生料加工前应进行有机物与无机物分离后，再根据各自垃圾的不同性质进行加工。
6.5.5　 现场再生料加工时不应对环境造成粉尘污染、噪声污染与灯光污染。
6.5.6　 现场再生料加工处理时产生的无法利用的边角废料，应统一收集并送至有关部门指定的资源化利用场站二次加工处理。
6.6　 再生处置
6.6.1　 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用于建设项目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 产品同等性能条件下优先采用再生产品；
—— 建设项目范围内的地面道路和停车场应优先采用再生产品；
—— 建设项目的基础垫层、围墙、管井、管沟、挡土坡及市政道路的路基垫层等部位可采用再生产品；
—— 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应优先采用再生产品。
6.6.2　 [bookmark: _Hlk196299992]再生骨料可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砂浆、砌块、砖、混凝土预制构件等，应符合JGJ/T 240的要求。
6.6.3　 再生骨料用作混凝土梁、板、柱、剪力墙、楼梯的原材料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GB/T 50010、GB/T 50476、JGJ 55的要求。
6.6.4　 再生骨料用作城市透水路面、路面砖、海绵城市用透水砖、停车场等透水混凝土的原材料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CJJ/T 253的要求。
[bookmark: _Toc12675]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定和试验验证。
在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准则的实践探索中，一系列关键试验得以开展。针对废弃混凝土块，进行了不同破碎粒径对再生骨料性能影响的试验，通过调整破碎设备参数，制备出多种粒径规格的再生骨料，并对其压碎指标、吸水率等物理性能进行检测。试验发现，合理控制破碎粒径能有效提升再生骨料质量，为后续再生混凝土的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废弃砖瓦，开展了不同掺量下再生砖瓦骨料对砂浆性能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掺量范围内，再生砖瓦骨料可替代部分天然砂，且砂浆的强度和工作性能能够满足工程要求。此外，还针对废弃木材、钢材等废弃料进行了分类处理与再利用试验，验证了不同处理工艺对废弃料性能恢复和再利用价值的提升效果。
通过对上述试验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具有较高的循环再生利用潜力。合理应用废弃料不仅能减少对天然资源的开采，降低建筑成本，还能有效解决废弃料堆积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试验结果制定的建筑工程工地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准则，为工程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导和规范要求。准则明确了各类废弃料的分类标准、处理工艺、再生产品质量要求以及在工程中的应用范围等，有助于提高废弃料循环再生利用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同时，准则的实施还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建筑行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bookmark: _Toc20840]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无
[bookmark: _Toc29243]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建筑工程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关）企业竞争。
[bookmark: _Toc4979]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bookmark: _Toc21799]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bookmark: _Toc20135]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bookmark: _Toc23106]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bookmark: _Toc29517]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Toc18435]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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